














附表 7

污染源自动监控项目验收意见

验

收

意

见

2019 年 6 月 9 日，静宁县农畜有限责任公司根据《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

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、《甘肃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做好全省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的重点排

污单位自动监控工作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和要求，组织召开水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竣

工验收会。

验收小组由静宁县农畜有限责任公司（建设单位）、甘肃泾瑞环境监测有限公司

（比对检测单位）、甘肃量衡信科技咨询有限公司（调试单位）、平凉市生态环境局

静宁分局、3 名特邀专家组成。验收小组听取了项目建设方的工作汇报，验收监测单

位关于比对验收监测情况的介绍，现场检查了自动监控设施建设情况，查阅了比对验

收监测报告，并核实了有关资料，依据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标准和技术规范，经认真

讨论，提出意见如下：

1.本次验收主要对静宁县农畜有限责任公司污水处理设施出口安装的 CODcr 水质

在线自动监测仪（DH310C1）、电磁流量计（ISF1010C13A-L40M23）和环保数采仪（K37）

进行验收，该设备于 2018 年 6 月安装完成，CODcr 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和电磁流量计

分别于 2018 年 9 月和 2019 年 3 月与在线监控平台完成联网。4月 17—25 日完成 168

小时试运行，4 月 24—27 日完成 72 小时调试。通信及数采仪等数据传输设备、联网

稳定性符合《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（监测）系统数据传输标准》（HJ/T212-2017）；

2.废水在线监控站房建设基本符合《水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安装技术规范》

（HJ353--2017）的要求，等符合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进口、出口站房与采样点位距

离、面积均满足规范要求，并配备有空调、取暖、通风、防火设施；

3.甘肃泾瑞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出具的《静宁县农畜有限责任公司在线比对验收检

测报告》（报告编号：泾瑞环监第 JRJC2019010 号）表明：出口 CODcr 在线自动监测

仪器的标准样品溶液、实际水样读数，与实验室手工比对结果相对误差符合《水污染

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》（HJ/T354-2017）规范要求；

4、选用江苏博克斯自动化控制工程有限公司出产的 CODcr 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






